
附表二：第一、第二教室及電腦教室使用規定及費
用說明 

新臺幣：元 

空間名稱 第一教室 第二教室 電腦教室 

開 放 使 用 
時 間  

星期一至五之工作日；

每日 09:00~17:00 

星期一至五之工作日；

每日 09:00~17:00 

星期一至五之工作日；

每日 09:00~17:00 

場 地 使 用 
時 間  

星期一至五之工作日 

每日 09:00～17:00  

星期一至五之工作日 

每日 09:00～17:00  

星期一至五之工作日 

每日 09:00～17:00  

使用費計算  每小時 500元 每小時 500元 每小時 1,200元 

使用規定及

說明 

1.使用資格需符合本館業務相關活動及與本館業務相關團體。  

2.若因緊急狀況致本館需使用而已同意出讓之場地時，本館得要求使用

者配合調整使用時間，使用單位不得拒絕，調整使用時間由使用單位

與本館協調者，不另收費。 

3.使用教室注意事項： 

(1)教室內禁止攜帶任何食物進入食用（礦泉水除外）。 

(2)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如遺失本館恕不負責。 

(3)教室流理台請勿隨意放置物品，本館有權處理不得異議。 

(4)請維護保持教室內整潔及衛生。 

(5)使用教室時如損壞教室內任何物品須加賠賞以致負責。 

(6)使用教室請依注意事項規範辦理，違者列入不予使用對象。 

4.使用電腦教室注意事項： 

防範軟、硬體設備損壞  

(1)進入教室不得飲食。 

不得拆卸教室內的任何電腦設備。 

應按標準程序或授課人員指導使用教室內的電腦設備。 

進入教室不得攜帶私人資訊設備進入，若有課程需要，則須經過

授課人員檢查後始可使用。 



(5)不得任意移除或刪除已安裝軟體資料。 

  課程結束後，授課人員應於離開教室前檢查教室內所有電腦設備 

是否齊全、電源是否關閉。 

防範電腦病毒 

(1)存取軟碟、光碟資料前，必須使用掃毒軟體掃描而無病毒感染之

虞後始可使用。 

(2)不得將任何資料檔案儲存於教室的電腦中，若因課程需要則須於

課程結束後立即予以刪除。 

 


